

客户（不分性别）及商业合作伙伴隐私声明
[bookmark: _Hlk143091414][bookmark: _Hlk143091481]我们如何处理您的数据以及您的权利 
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3条、第14条和第21条提供的信息

以下信息概述了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数据以及您享有的权利。具体处理的数据及其用途主要取决于已达成的合同或服务内容。 

1. 谁负责数据处理？我该联系谁？

数据控制方是 


BEKO TECHNOLOGIES GmbH
Im Taubental 7
41468 诺伊斯
电话 (+49) 2131 988-0
电子邮件： info@beko-technologies.com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的数据保护官：

GDI 数据保护与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奥拉夫·滕蒂先生，计算机科学学士
Alter Schloßweg 30
58119 哈根
电话：+49 (0) 2331/356832-0 
电子邮件： datenschutz@gdi-mbh.eu

2. 我们使用哪些来源和数据？

我们处理在业务往来过程中直接从您处获取的数据，例如签订合同或下单时，以及来自咨询、报价和洽谈的数据。  

具体而言，我们处理以下数据： 
· 合同文件中的主数据（例如：姓名、地址、联系方式、银行信息）， 
· 与合同履行相关的数据（例如：合同标的、账单地址、付款方式及条款、联系人），往来通信（例如：与您的书面沟通），
· 您的财务状况信息（例如信用状况数据）， 
· 营销和销售数据。
· 与项目执行、招标、询价及合同相关的数据（例如：合同标的、发货地址、付款方式及条款）、往来信函（例如：与您的书面沟通）以及广告数据。 
· 与供应商自行披露相关的数据（联系人姓名、公司职位、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公司名称和地址、增值税号、税务识别号）

3. 我们为何处理您的数据（处理目的）以及依据何种法律依据？

以下，我们将向您说明我们处理您数据的用途及法律依据。

3.1 履行合同义务（《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6条第1款第b项）

我们处理您的数据是为了履行与您的合同，即特别是为了执行您的订单并向您提供我们的服务。数据处理的具体目的取决于具体的服务和合同文件。
我们处理您的数据是为了与您开展业务活动，即特别是为了履行与您的订单。 

3.2 基于利益平衡（《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6条第1款第f项）

我们还可能基于利益平衡原则使用您的数据，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或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此举旨在实现以下目的： 

· 协助我们的员工为商业客户提供咨询与服务，并开展销售工作，
· 一般业务管理以及服务和产品的进一步开发，
· 广告、市场及民意调研，以及客户满意度调查，
· 主张法律权利及应对法律纠纷， 
· 预防和调查刑事犯罪，
· 保障信息技术安全及信息技术运营，
· 保障和维护财产权，并确保运营安全。
· 支持员工开展采购活动

我们对相关数据处理的利益源于相应目的，且在其他方面具有经济性质（高效完成任务、销售、规避法律风险）。在特定目的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将以假名化或匿名化的形式处理您的数据。

3.3 基于您的同意（《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6条第1款第a项）

在您已向我们提供处理个人数据的同意的情况下，该同意即构成所述处理的法律依据。

此外，您可能已同意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接收促销信息。 

您可随时撤回同意。此规定同样适用于撤回《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生效前（即2018年5月25日之前）所作出的同意声明。撤回仅对未来生效。撤回前已进行的处理不受影响。撤回请求可提交至第1节中指定的实体。

3.4 基于法律要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6条第1款第c项）

我们可能会在履行法律义务（特别是我们所承担的法定义务）所必需的范围内处理您的数据。这尤其适用于根据《德国商法典》（HGB）或《德国财政法典》（AO）产生的税务和商业法律保留义务。 

4 谁会收到我的数据？

您的数据仅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予以披露。在我们的组织内部，您的数据将与那些为履行我们的合同和法律义务或执行其各自任务而需要该数据的部门共享。我们聘请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也可能出于上述目的接收数据。这些提供商包括税务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及类似机构。

此外，个人数据可能在数据处理的目的和范围内被披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28条）。这尤其适用于我们在IT服务和物流领域聘用的数据处理者，他们将根据我们的指示代表我们处理您的数据。

此外，以下实体可能接收您的数据：

· 当存在法律或监管义务时，公共机构及部门（例如税务机关、海关）；以及 
· 您已同意向其转移数据的其他实体。

为评估缔结合同相关的风险，我们可能会将您的个人数据发送至征信机构，或向此类机构索取您的相关信息。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6条第1款第f项，此类数据传输是被允许的，因为我们在降低经济风险方面具有合法利益。征信机构会对我们及其他方收集的信息进行评估，并针对具体情况向我们提供违约风险评估。

此数据交换的潜在合作伙伴包括：

SCHUFA Holding AG
邮政信箱 10 34 41
50474 科隆

隐私政策：https://www.schufa.de/de/datenschutz/

Infoscore 应收账款管理有限公司
Gütersloher Street 123
33415 弗尔

Bisnode Deutschland GmbH (邓白氏)
Robert-Bosch-Straße 11
64293 达姆施塔特

隐私政策：https://www.bisnode.de/daten-und-sicherheit/

Creditreform Münster
46 Scharnhorststraße
48151 明斯特
隐私政策：https://www.creditreform.de/muenster/datenschutz

邓白氏德国有限公司
Brüsseler Straße 1-3, 60327 法兰克福

隐私政策：https://www.dnb.com/de-de/warum-dnb/datenschutz.html

5 数据存储多长时间？

在必要范围内，我们将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处理您的个人数据，这包括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此外，我们还须遵守《德国商法典》（HGB）和《德国财政法典》（AO）等法规规定的各项保存和记录义务。其中规定的保存和记录期限为两至十年。
 
最后，保存期限还受法定时效期间的约束，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BGB）第195条及以下条款，一般为三年，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延长至三十年。

6 数据是否会被传输至第三国？

 除在BEKO TECHNOLOGIES集团内部外，我们仅在以下情况下将您的数据传输至欧洲经济区（EEA）以外的国家（第三国）：为履行合同关系和/或执行Beko Technologies集团的采购活动或个别采购请求/项目所必需；或法律要求（例如会计、行政）；或您已向我们给予同意。

若我们为履行合同关系而使用来自第三国供应商的软件，或使用其分包商/服务提供商位于第三国的供应商的软件，您的数据或部分数据可能会——视处理目的而定——被传输至第三国（例如美国）。 

针对美国，已存在符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5(3)条定义的充分性决定。欧盟的个人数据现可传输至已根据《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进行自我认证的美国公司和组织，无需额外保障措施。因此，该充分性决定构成了向我们在美国使用的服务提供商传输数据的基础。

若不存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5条第3款所指的充分性决定，或美国的公司或组织未根据《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进行认证，我们将与相关服务提供商/供应商签订欧洲委员会依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6条第2款(c)项颁布的标准数据保护条款，以保护您的数据。 此外，部分服务提供商已为其集团或同属一个集团的公司实施了符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47条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BCRs），并已获得相关主管监管机构的批准。

7 我还有哪些其他数据保护权利？

在符合相关法律要求的前提下，您有权访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5条，《联邦数据保护法》（BDSG）2018年5月25日生效版本第34条）、更正（《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6条）、删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7条、 《联邦数据保护法》第35条）、限制处理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18条）以及数据可携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20条）。 

您亦有权向数据保护监管机构提出投诉（《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77条，《联邦数据保护法》（BDSG）第19条）。

8 我必须提供数据吗？

在我们的业务关系范围内，您仅需提供建立、履行和终止业务关系所必需的个人数据，或我们依法有义务收集的个人数据。

若未提供此类数据，我们通常将不得不拒绝签订合同或执行订单/采购单，或将无法继续履行现有合同/项目，并可能不得不终止该合同/项目。

9 在个别情况下，自动化决策的使用范围有多大？

我们不会依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22条通过自动化决策来建立和履行业务关系。若我们在个别情况下使用此类程序，且法律有此要求，我们将另行通知您。

10 我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用户画像？

我们不会将您的数据用于评估特定个人特征（即所谓的“用户画像”）。

11 我拥有哪些反对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21条）

11.1 个案反对权

您有权随时基于您的特定情况，反对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第1款第f项（基于利益平衡的数据处理）对您个人数据进行的处理；此规定同样适用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4条第4款所指的基于该条款的个人画像。

若您提出反对，我们将不再处理您的个人数据，除非我们能证明存在压倒您利益、权利和自由的、具有说服力的合法理由，或者该处理对于确立、行使或抗辩法律主张是必要的。 

11.2 反对将数据用于直接营销目的的权利

我们亦可能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为直接营销目的处理您的数据。您有权随时反对此类营销目的下的个人数据处理。此规定同样适用于与该直接营销相关的用户画像分析。

如果您反对出于直接营销目的进行数据处理，我们将不再为此目的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反对声明可通过任何形式提出——

请将您的反对意见发送至： 
BEKO TECHNOLOGIES GmbH，Im Taubental 7，41468 Neuss， 
电话 (+49) 2131 988-100 传真 (+49) 2131 988-912
 电子邮件：dataprotection@beko-technolo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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